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64號

原      告  黃莉茗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高雄區漁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一茂  

訴訟代理人  江雍正律師

            陶德斌律師

            黃宣喻律師

被      告  吳敏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唐小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高雄區漁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肆佰玖拾貳元，及自民

國一一四年七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被告高雄區漁會應自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一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

止，按月於次月底前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陸佰貳拾參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高雄區漁會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肆佰玖拾貳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每期以新臺幣貳仟陸佰貳拾參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原為被告高雄區漁會之員工，平均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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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5,800元，投保年資為40.92月，原

告於民國114年1月15日退休，依法得按月請領勞保年金給

付。惟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3年12月31日將原告違法資遣，

致原告無法提供勞務給付，原告不服，向鈞院起訴請求確認

僱傭關係存在，歷經三審判決確認被告係違法資遣，兩者間

之僱傭關係存在確定，被告高雄區漁會遂不得不依法院判

決，於107年4月20日將原告復職。而被告高雄區漁會自104

年1月12日起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為退保申

報，並於107年4月20日申報加保，因此，原告退休後申請按

月給付之勞保老年給付，亦因被告高雄區漁會之違法資遣而

未計入自104年1月12日起至107年1月19日合計3.3年之年

資，致原告終身受有每月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因被告高雄

區漁會與原告間存有僱傭關係，被告高雄區漁會未依債之本

旨履行，且違法未於上開期間為原告投保勞保，自應依民法

第227條、第231條、第184條及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

例)第72條第1項等規定賠償原告每月少領之勞保老年給付，

另被告吳敏貞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等規定對原告負

損害賠償責任，並依民法第28條及第185條規定與被告高雄

區漁會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目前每月受領之勞保老年

給付金額為33,023元，惟倘被告高雄區漁會未合法解雇而於

上開期間繼續投保，則原告每月所得領取之勞保老年給付應

為35,646元，短少2,623元，是原告自114年1月退休至本件

起訴即114年6月前所已領取之4個月老年給付共計短少10,49

2元，且自114年6月1日起之每月勞保老年給付均短少2,623

元，當應由被告二人連帶賠償。為此，爰依法提起本訴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492元，及自本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自114年6月1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

底前連帶給付原告2,623元。

二、被告高雄區漁會則以：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

害，然本件原告遭否准註銷退保紀錄，實係勞動部保險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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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書(行政處分)所導致，並非被告高雄區漁會之行為所造

成，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與被告高雄區漁會

之行為間並無因果關係。倘原告對於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

之結果有所之爭執，自應循訴願、行政訴訟之救濟途徑以變

更行政處分之決定，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

並向被告高雄區漁會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退步言之，

縱認原告遭否准註銷退保紀錄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導致，然

原告如在收受行政處分後放任其確定而不為救濟，顯係對於

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應予減輕或免除被告責任。又

原告所主張被告高雄區漁會未為其投保之期間，原告亦無須

繳納勞工保險費用，即原告受有無需支出勞工保險費用之利

益，故依民法第216條之1之規定，就原告未為支出勞工保險

費用之部分，與本件請求顯屬同一原因事實，自應從其得請

求之金額中予以扣除。再者，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即知悉

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審定之內容，原告於斯時已知悉其得

提出損害賠償之訴，然原告未為提起，原告遲至114年6月間

始提出本件損害賠償之訴，顯已逾越民法第197條規定之兩

年除斥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吳敏貞則以：依漁會法第51-2條規定，各級漁會人事管

理辦法(含人事評議、編制員額、職等及聘僱資格、薪給、

就職、離職、考核獎懲、資遣、退休、撫卹與服務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等)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亦頒訂有漁會人事管理

辦法，依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第1項第4款規定：除總幹

事外編制員工之資遣事項屬人事評議委員會之職掌，故非總

幹事即被告吳敏貞能擅專自行決定。況且，有關被告高雄區

漁會對原告之資遣案，前經被告高雄區漁會對被告吳敏貞為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亦經鈞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28號

判決認定被告吳敏貞並無故意過失，故原告對被告吳敏貞請

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再原告既於107年12月21日收到勞動

部保險爭議審定書，於該案即主張104年1月12日至1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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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勞保年資中斷影響其權益，則原告遲至114年6月6日始

提起本件請求，應已罹於其所主張侵權行為之2年時效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任職於被告高雄區漁會，嗣於103年12

月31日遭被告高雄區漁會資遣，原告向本院對被告高雄區漁

會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經本院以104年度勞訴字第6號

判決原告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經高雄高分院以原告解雇

不符最後手段性原則為由，以104年度重勞上字第8號判決廢

棄原判決，改判原告勝訴，並經最高法院以106年度台上字

第2750號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確定，原告並於107年4月20日

復職。

(二)被告於上開判決確定後，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7年5月14日向

勞保局請求註銷將原告退保之紀錄，然經勞保局函復不予同

意，原告不服而申請爭議審議，並經勞動部於107年12月26

日駁回申請審議，原告不服再提起訴願，而經勞動部於108

年8月14日訴願駁回。

(三)被告高雄區漁會向被告吳敏貞因上開違法資遣一事請求損害

賠償，經本院以109年度重訴字第128號判決以被告吳敏貞無

故意過失為由駁回原告請求並確定在案。

(四)原告於114年1月經勞保局核定老年給付為每月33,023元，並

按月於次月月底前發放。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任職被告高雄區漁會期間應為勞保條例所定之強制投保

對象：

 1、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

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

人：一、受僱於僱用勞工5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

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

業之員工。二、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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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應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

務。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款、第10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

 2、經查，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任職於被告高雄區漁會，嗣於1

03年12月31日遭被告高雄區漁會資遣，原告向本院對被告高

雄區漁會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經本院以104年度勞訴

字第6號判決原告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經高雄高分院以

被告高雄區漁會解雇不符最後手段性原則為由，以104年度

重勞上字第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改判原告勝訴，並經最高

法院以106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確定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426頁)，並有上開判決書

存卷可佐(參本院卷第19頁至第41頁)，洵足認定；又原告嗣

於114年1月15日自被告高雄區漁會退休，此據原告陳述在卷

(參本院卷第7頁)，且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不爭執(參本院卷

第144頁)，並有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可稽(參本院卷第140頁

至第141頁)，堪認原告與被告高雄區漁會之僱傭關係存在期

間係自77年6月13日起至114年1月15日止。又被告高雄區漁

會所僱用之勞工乃5人以上，此觀其於上開訴訟中所陳：

「伊之聘僱人員自103年12月1日至104年10月1日從113人降

為102人」等語可徵(參本院卷第38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

字第2750號民事判決)，則依前揭規定，被告高雄區漁會自

應於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至114年1月15日止之在職期間均

為原告投保勞保。

(二)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老年給付短少之損失：

 1、復按，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

到職、入會、到訓、離職、退會、結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

險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

算，勞保條例第11條本文定有明文，是勞保之加、退保係採

由投保單位申報之制度。再按，年滿60歲，保險年資合計滿

15年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

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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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

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

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保條例第58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分

別載有明文。

 2、而依前所述，被告高雄區漁會應於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至1

14年1月15日止之在職期間均為原告投保勞保，惟被告高雄

區漁會於104年1月12日將原告退保，並於107年4月20日始加

保，乃違反上開勞保條例在職期間應強制投保之規定，且衡

以雇主將勞工退保，一般情形下，通常均會造成勞工保險年

資短少之損失，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無疑義。從

而，被告高雄區漁會違法資遣原告並將其退保，原告因而保

險年資短少，受有每月老年年金給付金額短少之損失，其間

顯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賠償其所受每月老年年金給付短少

金額之損失，應屬有據。

 3、被告高雄區漁會雖辯稱原告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係肇因

於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否准註銷退保紀錄之申請所致，且

原告之後未提行政救濟，故原告與有過失云云(參本院卷第1

44頁至第145頁)，惟依前揭勞保條例第11條本文規定，有關

加、退保係採由投保單位申請之制度，勞保局僅係依投保單

位之申請而受理被保險人之加、退保，則被告高雄區漁會於

104年1月12日將原告退保，嗣雖向勞保局申請註銷退保紀

錄，然該退保既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申請，且勞保條例亦未

賦予勞保局得註銷退保紀錄之權限，則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

書以勞保局無從註銷被告高雄區漁會所為之退保紀錄為由而

否准其申請(參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於法並無不合，自

難謂該審定書之決定有何不法侵害或違法情事並因而導致原

告受有短少老年給付之結果，亦與原告後續是否有對該審定

書提起行政救濟無涉，是被告高雄區漁會辯稱原告之損失係

因該審定書駁回註銷退保紀錄之申請所致，原告亦與有過失

云云，礙難憑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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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另原告雖主張被告吳敏貞應與被告高雄區漁會同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一節，然此為被告吳敏貞所否認，並辯稱依漁

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關員工之資遣事

項屬人事評議委員會之職掌，非總幹事能擅專自行決定，故

其並無侵權行為等語。而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

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

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

照）。而依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規定：「人事評議小組

評議事項如下：四、除總幹事外編制員工之資遣、退休、優

退、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參本院卷201頁)，可見有關

編制員工之資遣事宜係由人事評議小組決定，並非得由總幹

事所獨立決定，且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吳敏貞係以何方

式而得以控制或影響人事評議小組作成違法資遣之決定等

情，則原告主張被告吳敏貞應負侵權行為責任而與被告高雄

區漁會連帶賠償云云，並非有據。

 5、準此，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高雄區漁

會賠償其所受每月老年年金短少金額之損失，於法有據。又

依勞保局115年1月12日函文內容：關於原告老年給付情形，

其於114年1月1日請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經本局按其

保險年資40年又312日(以40年11月計)及加保期間最高60個

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5,800元乘以1.55％計算，為29,049元

(45,800元x40.92年x1.55％)，並按前述金額增給13.68％之

展延年金，核定自114年1月起按月發給33,023元，目前續領

中，又各該月份之給付款項係於次月底前匯入其本人指定之

金融帳戶在案等語(參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復依勞保

局115年2月2日之函文所載：倘被告高雄區漁會有於104年1

月12日起至107年4月19日止此段期間有為原告參加勞保，則

原告每月所得領取之老年年金給付金額為35,646元等語(參

本院卷第269頁)，是原告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於104年1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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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107年4月19日止此段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致其投

保年資短少，所受老年年金給付之差額損失為每月2,623元

(計算式：35,646元-33,023元=2,623元)，則原告自114年1

月退休至本件起訴即114年6月前所已領取之4個月老年給付

共計短少10,492元(計算式：2,623x4個月=10,492)，並自11

4年6月1日起每月均受有老年年金2,623元之差額損失。從

而，原告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給付原告10,492元暨法定遲延

利息，及自114年6月1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

底前給付原告2,623元，洵屬有據。

 6、再被告高雄區漁會雖辯稱：其未為原告投保之期間，原告亦

無須繳納勞工保險費用，即原告受有無需支出勞工保險費用

之利益，故依民法第216條之1之規定應自原告所得請求之金

額中扣抵云云。惟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

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

條之1定有明文。又損益相抵，係指損害賠償之債權人基於

與受損害之同一原因事實並受有利益，其請求之賠償金額，

應扣除所受之利益而言，此觀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自明。債

權人倘非基於與受損害同一原因事實並受有利益，自無上開

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03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而查，勞保費係由勞保局收取，原告雖因被告高雄

區漁會於上開期間未投保而短繳勞保費，然被告並未能證明

原告應補繳勞保費之義務已獲免除，且所受損害之一方為勞

保局而非被告高雄區漁會，自非屬同一原因事實，即無民法

第216條之1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得損益相抵之適用；況依民

法第216條之1損益相抵原則之精神乃在避免債權人受不當之

利益，而原告亦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投保致須另行支出國民

年金保險費37,004元，高於其在上開期間所應繳納之勞保費

(含就業保險費)35,164元，此有勞保局115年4月14日函文可

佐(參本院卷第473頁)，自難認原告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投

保之行為而獲有利益，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並非可採。

(三)原告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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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投保單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0條規定，為其所屬員工辦

理參加勞工保險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其對國家言，固

係履行公法上義務，然勞工保險與普通保險不同，同條例第

6條規定勞工參加勞工保險，並以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

位，係強制的，上開第10條法文，亦為硬性規定，是故該第

10條之規定，應解釋為強行的契約法規之一種，勞工與投保

單位之間，乃具有私法上之委任關係，從而勞工由同條例第

72條第1項規定所取得對投保單位之損害賠償債權，自不能

謂非因投保單位不履行債務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

第125條規定，其消滅時效期間應為15年（最高法院87年度

台上字第2540號判決要旨參照）。復依勞保條例第58條第2

項第2款規定，勞工得請求老年給付者，係以其參加保險之

年資年滿15年，年滿55歲而退職者為前提要件。故老年給付

之請求權，於勞工退休時始發生，其消滅時效應自斯時起

算。亦即雇主違反義務未為勞工辦理勞工保險手續之初，勞

工之老年給付請求權尚未發生，殊難以該違反義務之時點，

為開始計算勞工未能領取老年給付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

滅時效期間（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70號民事判決、86

年度台上字第374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2、本件原告以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於上開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

險，致其於退休後領取之老年給付短少而受有損害，依勞保

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以

原告得請領老年給付時起算請求權時效。而原告係於114年1

月間方辦理退休並請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此有勞保局

115年1月12日函文存卷可佐(參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

故其老年給付之請求權，於退休時才發生，而原告於114年6

月6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狀戳章可參（參本院卷第7

頁），顯然其請求權之時效並未消滅，被告辯稱原告之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業已罹於時效云云，不足採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高雄

區漁會給付10,4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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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參本院卷第95頁至第97頁送達回證)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自114年6月1

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連帶給付原告2,62

3元，均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被告吳敏貞連帶給

付部分，則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勞動事件，就主文第1項至第2項勞工即原告勝訴部

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並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諭知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免

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

　　爰不予一一詳予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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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64號
原      告  黃莉茗  


被      告  高雄區漁會


法定代理人  黃一茂  
訴訟代理人  江雍正律師
            陶德斌律師
            黃宣喻律師
被      告  吳敏貞  




訴訟代理人  唐小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高雄區漁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肆佰玖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七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高雄區漁會應自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一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陸佰貳拾參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高雄區漁會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肆佰玖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每期以新臺幣貳仟陸佰貳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原為被告高雄區漁會之員工，平均月投保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5,800元，投保年資為40.92月，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15日退休，依法得按月請領勞保年金給付。惟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3年12月31日將原告違法資遣，致原告無法提供勞務給付，原告不服，向鈞院起訴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歷經三審判決確認被告係違法資遣，兩者間之僱傭關係存在確定，被告高雄區漁會遂不得不依法院判決，於107年4月20日將原告復職。而被告高雄區漁會自104年1月12日起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為退保申報，並於107年4月20日申報加保，因此，原告退休後申請按月給付之勞保老年給付，亦因被告高雄區漁會之違法資遣而未計入自104年1月12日起至107年1月19日合計3.3年之年資，致原告終身受有每月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因被告高雄區漁會與原告間存有僱傭關係，被告高雄區漁會未依債之本旨履行，且違法未於上開期間為原告投保勞保，自應依民法第227條、第231條、第184條及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等規定賠償原告每月少領之勞保老年給付，另被告吳敏貞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等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並依民法第28條及第185條規定與被告高雄區漁會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目前每月受領之勞保老年給付金額為33,023元，惟倘被告高雄區漁會未合法解雇而於上開期間繼續投保，則原告每月所得領取之勞保老年給付應為35,646元，短少2,623元，是原告自114年1月退休至本件起訴即114年6月前所已領取之4個月老年給付共計短少10,492元，且自114年6月1日起之每月勞保老年給付均短少2,623元，當應由被告二人連帶賠償。為此，爰依法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492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自114年6月1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連帶給付原告2,623元。
二、被告高雄區漁會則以：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然本件原告遭否准註銷退保紀錄，實係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行政處分)所導致，並非被告高雄區漁會之行為所造成，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與被告高雄區漁會之行為間並無因果關係。倘原告對於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之結果有所之爭執，自應循訴願、行政訴訟之救濟途徑以變更行政處分之決定，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並向被告高雄區漁會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退步言之，縱認原告遭否准註銷退保紀錄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導致，然原告如在收受行政處分後放任其確定而不為救濟，顯係對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應予減輕或免除被告責任。又原告所主張被告高雄區漁會未為其投保之期間，原告亦無須繳納勞工保險費用，即原告受有無需支出勞工保險費用之利益，故依民法第216條之1之規定，就原告未為支出勞工保險費用之部分，與本件請求顯屬同一原因事實，自應從其得請求之金額中予以扣除。再者，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即知悉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審定之內容，原告於斯時已知悉其得提出損害賠償之訴，然原告未為提起，原告遲至114年6月間始提出本件損害賠償之訴，顯已逾越民法第197條規定之兩年除斥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吳敏貞則以：依漁會法第51-2條規定，各級漁會人事管理辦法(含人事評議、編制員額、職等及聘僱資格、薪給、就職、離職、考核獎懲、資遣、退休、撫卹與服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亦頒訂有漁會人事管理辦法，依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第1項第4款規定：除總幹事外編制員工之資遣事項屬人事評議委員會之職掌，故非總幹事即被告吳敏貞能擅專自行決定。況且，有關被告高雄區漁會對原告之資遣案，前經被告高雄區漁會對被告吳敏貞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亦經鈞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28號判決認定被告吳敏貞並無故意過失，故原告對被告吳敏貞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再原告既於107年12月21日收到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於該案即主張104年1月12日至107年4月20日勞保年資中斷影響其權益，則原告遲至114年6月6日始提起本件請求，應已罹於其所主張侵權行為之2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任職於被告高雄區漁會，嗣於103年12月31日遭被告高雄區漁會資遣，原告向本院對被告高雄區漁會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經本院以104年度勞訴字第6號判決原告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經高雄高分院以原告解雇不符最後手段性原則為由，以104年度重勞上字第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改判原告勝訴，並經最高法院以106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確定，原告並於107年4月20日復職。
(二)被告於上開判決確定後，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7年5月14日向勞保局請求註銷將原告退保之紀錄，然經勞保局函復不予同意，原告不服而申請爭議審議，並經勞動部於107年12月26日駁回申請審議，原告不服再提起訴願，而經勞動部於108年8月14日訴願駁回。
(三)被告高雄區漁會向被告吳敏貞因上開違法資遣一事請求損害賠償，經本院以109年度重訴字第128號判決以被告吳敏貞無故意過失為由駁回原告請求並確定在案。
(四)原告於114年1月經勞保局核定老年給付為每月33,023元，並按月於次月月底前發放。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任職被告高雄區漁會期間應為勞保條例所定之強制投保對象：
 1、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一、受僱於僱用勞工5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二、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各投保單位應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款、第1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任職於被告高雄區漁會，嗣於103年12月31日遭被告高雄區漁會資遣，原告向本院對被告高雄區漁會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經本院以104年度勞訴字第6號判決原告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經高雄高分院以被告高雄區漁會解雇不符最後手段性原則為由，以104年度重勞上字第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改判原告勝訴，並經最高法院以106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426頁)，並有上開判決書存卷可佐(參本院卷第19頁至第41頁)，洵足認定；又原告嗣於114年1月15日自被告高雄區漁會退休，此據原告陳述在卷(參本院卷第7頁)，且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44頁)，並有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可稽(參本院卷第140頁至第141頁)，堪認原告與被告高雄區漁會之僱傭關係存在期間係自77年6月13日起至114年1月15日止。又被告高雄區漁會所僱用之勞工乃5人以上，此觀其於上開訴訟中所陳：「伊之聘僱人員自103年12月1日至104年10月1日從113人降為102人」等語可徵(參本院卷第38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民事判決)，則依前揭規定，被告高雄區漁會自應於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至114年1月15日止之在職期間均為原告投保勞保。
(二)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老年給付短少之損失：
 1、復按，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到職、入會、到訓、離職、退會、結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勞保條例第11條本文定有明文，是勞保之加、退保係採由投保單位申報之制度。再按，年滿60歲，保險年資合計滿15年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保條例第58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分別載有明文。
 2、而依前所述，被告高雄區漁會應於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至114年1月15日止之在職期間均為原告投保勞保，惟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4年1月12日將原告退保，並於107年4月20日始加保，乃違反上開勞保條例在職期間應強制投保之規定，且衡以雇主將勞工退保，一般情形下，通常均會造成勞工保險年資短少之損失，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無疑義。從而，被告高雄區漁會違法資遣原告並將其退保，原告因而保險年資短少，受有每月老年年金給付金額短少之損失，其間顯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賠償其所受每月老年年金給付短少金額之損失，應屬有據。
 3、被告高雄區漁會雖辯稱原告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係肇因於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否准註銷退保紀錄之申請所致，且原告之後未提行政救濟，故原告與有過失云云(參本院卷第144頁至第145頁)，惟依前揭勞保條例第11條本文規定，有關加、退保係採由投保單位申請之制度，勞保局僅係依投保單位之申請而受理被保險人之加、退保，則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4年1月12日將原告退保，嗣雖向勞保局申請註銷退保紀錄，然該退保既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申請，且勞保條例亦未賦予勞保局得註銷退保紀錄之權限，則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以勞保局無從註銷被告高雄區漁會所為之退保紀錄為由而否准其申請(參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於法並無不合，自難謂該審定書之決定有何不法侵害或違法情事並因而導致原告受有短少老年給付之結果，亦與原告後續是否有對該審定書提起行政救濟無涉，是被告高雄區漁會辯稱原告之損失係因該審定書駁回註銷退保紀錄之申請所致，原告亦與有過失云云，礙難憑採。
 4、另原告雖主張被告吳敏貞應與被告高雄區漁會同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一節，然此為被告吳敏貞所否認，並辯稱依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關員工之資遣事項屬人事評議委員會之職掌，非總幹事能擅專自行決定，故其並無侵權行為等語。而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依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規定：「人事評議小組評議事項如下：四、除總幹事外編制員工之資遣、退休、優退、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參本院卷201頁)，可見有關編制員工之資遣事宜係由人事評議小組決定，並非得由總幹事所獨立決定，且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吳敏貞係以何方式而得以控制或影響人事評議小組作成違法資遣之決定等情，則原告主張被告吳敏貞應負侵權行為責任而與被告高雄區漁會連帶賠償云云，並非有據。
 5、準此，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賠償其所受每月老年年金短少金額之損失，於法有據。又依勞保局115年1月12日函文內容：關於原告老年給付情形，其於114年1月1日請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經本局按其保險年資40年又312日(以40年11月計)及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5,800元乘以1.55％計算，為29,049元(45,800元x40.92年x1.55％)，並按前述金額增給13.68％之展延年金，核定自114年1月起按月發給33,023元，目前續領中，又各該月份之給付款項係於次月底前匯入其本人指定之金融帳戶在案等語(參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復依勞保局115年2月2日之函文所載：倘被告高雄區漁會有於104年1月12日起至107年4月19日止此段期間有為原告參加勞保，則原告每月所得領取之老年年金給付金額為35,646元等語(參本院卷第269頁)，是原告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於104年1月12日起至107年4月19日止此段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致其投保年資短少，所受老年年金給付之差額損失為每月2,623元(計算式：35,646元-33,023元=2,623元)，則原告自114年1月退休至本件起訴即114年6月前所已領取之4個月老年給付共計短少10,492元(計算式：2,623x4個月=10,492)，並自114年6月1日起每月均受有老年年金2,623元之差額損失。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給付原告10,492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4年6月1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給付原告2,623元，洵屬有據。
 6、再被告高雄區漁會雖辯稱：其未為原告投保之期間，原告亦無須繳納勞工保險費用，即原告受有無需支出勞工保險費用之利益，故依民法第216條之1之規定應自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中扣抵云云。惟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又損益相抵，係指損害賠償之債權人基於與受損害之同一原因事實並受有利益，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而言，此觀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自明。債權人倘非基於與受損害同一原因事實並受有利益，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0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查，勞保費係由勞保局收取，原告雖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於上開期間未投保而短繳勞保費，然被告並未能證明原告應補繳勞保費之義務已獲免除，且所受損害之一方為勞保局而非被告高雄區漁會，自非屬同一原因事實，即無民法第216條之1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得損益相抵之適用；況依民法第216條之1損益相抵原則之精神乃在避免債權人受不當之利益，而原告亦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投保致須另行支出國民年金保險費37,004元，高於其在上開期間所應繳納之勞保費(含就業保險費)35,164元，此有勞保局115年4月14日函文可佐(參本院卷第473頁)，自難認原告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投保之行為而獲有利益，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並非可採。
(三)原告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而消滅：
 1、按投保單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0條規定，為其所屬員工辦理參加勞工保險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其對國家言，固係履行公法上義務，然勞工保險與普通保險不同，同條例第6條規定勞工參加勞工保險，並以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係強制的，上開第10條法文，亦為硬性規定，是故該第10條之規定，應解釋為強行的契約法規之一種，勞工與投保單位之間，乃具有私法上之委任關係，從而勞工由同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所取得對投保單位之損害賠償債權，自不能謂非因投保單位不履行債務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125條規定，其消滅時效期間應為15年（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40號判決要旨參照）。復依勞保條例第58條第2項第2款規定，勞工得請求老年給付者，係以其參加保險之年資年滿15年，年滿55歲而退職者為前提要件。故老年給付之請求權，於勞工退休時始發生，其消滅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亦即雇主違反義務未為勞工辦理勞工保險手續之初，勞工之老年給付請求權尚未發生，殊難以該違反義務之時點，為開始計算勞工未能領取老年給付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70號民事判決、86年度台上字第374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2、本件原告以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於上開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致其於退休後領取之老年給付短少而受有損害，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以原告得請領老年給付時起算請求權時效。而原告係於114年1月間方辦理退休並請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此有勞保局115年1月12日函文存卷可佐(參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故其老年給付之請求權，於退休時才發生，而原告於114年6月6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狀戳章可參（參本院卷第7頁），顯然其請求權之時效並未消滅，被告辯稱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業已罹於時效云云，不足採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給付10,4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7月1日(參本院卷第95頁至第97頁送達回證)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自114年6月1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連帶給付原告2,623元，均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被告吳敏貞連帶給付部分，則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勞動事件，就主文第1項至第2項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諭知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
　　爰不予一一詳予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64號

原      告  黃莉茗  



被      告  高雄區漁會



法定代理人  黃一茂  

訴訟代理人  江雍正律師

            陶德斌律師

            黃宣喻律師

被      告  吳敏貞  





訴訟代理人  唐小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高雄區漁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肆佰玖拾貳元，及自民

國一一四年七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被告高雄區漁會應自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一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

，按月於次月底前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陸佰貳拾參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高雄區漁會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肆佰玖拾貳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每期以新臺幣貳仟陸佰貳拾參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原為被告高雄區漁會之員工，平均月投

    保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5,800元，投保年資為40.92月，原

    告於民國114年1月15日退休，依法得按月請領勞保年金給付

    。惟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3年12月31日將原告違法資遣，致

    原告無法提供勞務給付，原告不服，向鈞院起訴請求確認僱

    傭關係存在，歷經三審判決確認被告係違法資遣，兩者間之

    僱傭關係存在確定，被告高雄區漁會遂不得不依法院判決，

    於107年4月20日將原告復職。而被告高雄區漁會自104年1月

    12日起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為退保申報，並於

    107年4月20日申報加保，因此，原告退休後申請按月給付之

    勞保老年給付，亦因被告高雄區漁會之違法資遣而未計入自

    104年1月12日起至107年1月19日合計3.3年之年資，致原告

    終身受有每月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因被告高雄區漁會與原

    告間存有僱傭關係，被告高雄區漁會未依債之本旨履行，且

    違法未於上開期間為原告投保勞保，自應依民法第227條、

    第231條、第184條及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

    1項等規定賠償原告每月少領之勞保老年給付，另被告吳敏

    貞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等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

    任，並依民法第28條及第185條規定與被告高雄區漁會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目前每月受領之勞保老年給付金額為

    33,023元，惟倘被告高雄區漁會未合法解雇而於上開期間繼

    續投保，則原告每月所得領取之勞保老年給付應為35,646元

    ，短少2,623元，是原告自114年1月退休至本件起訴即114年

    6月前所已領取之4個月老年給付共計短少10,492元，且自11

    4年6月1日起之每月勞保老年給付均短少2,623元，當應由被

    告二人連帶賠償。為此，爰依法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492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自114年

    6月1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連帶給付原告

    2,623元。

二、被告高雄區漁會則以：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

    ，然本件原告遭否准註銷退保紀錄，實係勞動部保險爭議審

    定書(行政處分)所導致，並非被告高雄區漁會之行為所造成

    ，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與被告高雄區漁會之

    行為間並無因果關係。倘原告對於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之

    結果有所之爭執，自應循訴願、行政訴訟之救濟途徑以變更

    行政處分之決定，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並

    向被告高雄區漁會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退步言之，縱

    認原告遭否准註銷退保紀錄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導致，然原

    告如在收受行政處分後放任其確定而不為救濟，顯係對於損

    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應予減輕或免除被告責任。又原

    告所主張被告高雄區漁會未為其投保之期間，原告亦無須繳

    納勞工保險費用，即原告受有無需支出勞工保險費用之利益

    ，故依民法第216條之1之規定，就原告未為支出勞工保險費

    用之部分，與本件請求顯屬同一原因事實，自應從其得請求

    之金額中予以扣除。再者，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即知悉勞

    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審定之內容，原告於斯時已知悉其得提

    出損害賠償之訴，然原告未為提起，原告遲至114年6月間始

    提出本件損害賠償之訴，顯已逾越民法第197條規定之兩年

    除斥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

    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吳敏貞則以：依漁會法第51-2條規定，各級漁會人事管

    理辦法(含人事評議、編制員額、職等及聘僱資格、薪給、

    就職、離職、考核獎懲、資遣、退休、撫卹與服務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等)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亦頒訂有漁會人事管理

    辦法，依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第1項第4款規定：除總幹

    事外編制員工之資遣事項屬人事評議委員會之職掌，故非總

    幹事即被告吳敏貞能擅專自行決定。況且，有關被告高雄區

    漁會對原告之資遣案，前經被告高雄區漁會對被告吳敏貞為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亦經鈞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28號

    判決認定被告吳敏貞並無故意過失，故原告對被告吳敏貞請

    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再原告既於107年12月21日收到勞動

    部保險爭議審定書，於該案即主張104年1月12日至107年4月

    20日勞保年資中斷影響其權益，則原告遲至114年6月6日始

    提起本件請求，應已罹於其所主張侵權行為之2年時效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任職於被告高雄區漁會，嗣於103年12

    月31日遭被告高雄區漁會資遣，原告向本院對被告高雄區漁

    會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經本院以104年度勞訴字第6號

    判決原告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經高雄高分院以原告解雇

    不符最後手段性原則為由，以104年度重勞上字第8號判決廢

    棄原判決，改判原告勝訴，並經最高法院以106年度台上字

    第2750號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確定，原告並於107年4月20日

    復職。

(二)被告於上開判決確定後，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7年5月14日向

    勞保局請求註銷將原告退保之紀錄，然經勞保局函復不予同

    意，原告不服而申請爭議審議，並經勞動部於107年12月26

    日駁回申請審議，原告不服再提起訴願，而經勞動部於108

    年8月14日訴願駁回。

(三)被告高雄區漁會向被告吳敏貞因上開違法資遣一事請求損害

    賠償，經本院以109年度重訴字第128號判決以被告吳敏貞無

    故意過失為由駁回原告請求並確定在案。

(四)原告於114年1月經勞保局核定老年給付為每月33,023元，並

    按月於次月月底前發放。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任職被告高雄區漁會期間應為勞保條例所定之強制投保

    對象：

 1、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

    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勞工5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

    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

    之員工。二、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各投

    保單位應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

    。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款、第1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

 2、經查，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任職於被告高雄區漁會，嗣於1

    03年12月31日遭被告高雄區漁會資遣，原告向本院對被告高

    雄區漁會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經本院以104年度勞訴

    字第6號判決原告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經高雄高分院以

    被告高雄區漁會解雇不符最後手段性原則為由，以104年度

    重勞上字第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改判原告勝訴，並經最高

    法院以106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確定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426頁)，並有上開判決書

    存卷可佐(參本院卷第19頁至第41頁)，洵足認定；又原告嗣

    於114年1月15日自被告高雄區漁會退休，此據原告陳述在卷

    (參本院卷第7頁)，且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不爭執(參本院卷

    第144頁)，並有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可稽(參本院卷第140頁

    至第141頁)，堪認原告與被告高雄區漁會之僱傭關係存在期

    間係自77年6月13日起至114年1月15日止。又被告高雄區漁

    會所僱用之勞工乃5人以上，此觀其於上開訴訟中所陳：「

    伊之聘僱人員自103年12月1日至104年10月1日從113人降為1

    02人」等語可徵(參本院卷第38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

    2750號民事判決)，則依前揭規定，被告高雄區漁會自應於

    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至114年1月15日止之在職期間均為原

    告投保勞保。

(二)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老年給付短少之損失：

 1、復按，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

    到職、入會、到訓、離職、退會、結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

    險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

    ，勞保條例第11條本文定有明文，是勞保之加、退保係採由

    投保單位申報之制度。再按，年滿60歲，保險年資合計滿15

    年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未

    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

    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

    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

    給付標準賠償之。勞保條例第58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分別

    載有明文。

 2、而依前所述，被告高雄區漁會應於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至1

    14年1月15日止之在職期間均為原告投保勞保，惟被告高雄

    區漁會於104年1月12日將原告退保，並於107年4月20日始加

    保，乃違反上開勞保條例在職期間應強制投保之規定，且衡

    以雇主將勞工退保，一般情形下，通常均會造成勞工保險年

    資短少之損失，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無疑義。從而

    ，被告高雄區漁會違法資遣原告並將其退保，原告因而保險

    年資短少，受有每月老年年金給付金額短少之損失，其間顯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賠償其所受每月老年年金給付短少金額

    之損失，應屬有據。

 3、被告高雄區漁會雖辯稱原告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係肇因

    於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否准註銷退保紀錄之申請所致，且

    原告之後未提行政救濟，故原告與有過失云云(參本院卷第1

    44頁至第145頁)，惟依前揭勞保條例第11條本文規定，有關

    加、退保係採由投保單位申請之制度，勞保局僅係依投保單

    位之申請而受理被保險人之加、退保，則被告高雄區漁會於

    104年1月12日將原告退保，嗣雖向勞保局申請註銷退保紀錄

    ，然該退保既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申請，且勞保條例亦未賦

    予勞保局得註銷退保紀錄之權限，則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

    以勞保局無從註銷被告高雄區漁會所為之退保紀錄為由而否

    准其申請(參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於法並無不合，自難

    謂該審定書之決定有何不法侵害或違法情事並因而導致原告

    受有短少老年給付之結果，亦與原告後續是否有對該審定書

    提起行政救濟無涉，是被告高雄區漁會辯稱原告之損失係因

    該審定書駁回註銷退保紀錄之申請所致，原告亦與有過失云

    云，礙難憑採。

 4、另原告雖主張被告吳敏貞應與被告高雄區漁會同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一節，然此為被告吳敏貞所否認，並辯稱依漁

    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關員工之資遣事

    項屬人事評議委員會之職掌，非總幹事能擅專自行決定，故

    其並無侵權行為等語。而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

    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

    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依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規定：「人事評議小組評

    議事項如下：四、除總幹事外編制員工之資遣、退休、優退

    、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參本院卷201頁)，可見有關編

    制員工之資遣事宜係由人事評議小組決定，並非得由總幹事

    所獨立決定，且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吳敏貞係以何方式

    而得以控制或影響人事評議小組作成違法資遣之決定等情，

    則原告主張被告吳敏貞應負侵權行為責任而與被告高雄區漁

    會連帶賠償云云，並非有據。

 5、準此，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高雄區漁

    會賠償其所受每月老年年金短少金額之損失，於法有據。又

    依勞保局115年1月12日函文內容：關於原告老年給付情形，

    其於114年1月1日請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經本局按其

    保險年資40年又312日(以40年11月計)及加保期間最高60個

    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5,800元乘以1.55％計算，為29,049元(

    45,800元x40.92年x1.55％)，並按前述金額增給13.68％之展

    延年金，核定自114年1月起按月發給33,023元，目前續領中

    ，又各該月份之給付款項係於次月底前匯入其本人指定之金

    融帳戶在案等語(參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復依勞保局

    115年2月2日之函文所載：倘被告高雄區漁會有於104年1月1

    2日起至107年4月19日止此段期間有為原告參加勞保，則原

    告每月所得領取之老年年金給付金額為35,646元等語(參本

    院卷第269頁)，是原告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於104年1月12日

    起至107年4月19日止此段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致其投保

    年資短少，所受老年年金給付之差額損失為每月2,623元(計

    算式：35,646元-33,023元=2,623元)，則原告自114年1月退

    休至本件起訴即114年6月前所已領取之4個月老年給付共計

    短少10,492元(計算式：2,623x4個月=10,492)，並自114年6

    月1日起每月均受有老年年金2,623元之差額損失。從而，原

    告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給付原告10,492元暨法定遲延利息，

    及自114年6月1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給

    付原告2,623元，洵屬有據。

 6、再被告高雄區漁會雖辯稱：其未為原告投保之期間，原告亦

    無須繳納勞工保險費用，即原告受有無需支出勞工保險費用

    之利益，故依民法第216條之1之規定應自原告所得請求之金

    額中扣抵云云。惟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

    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

    條之1定有明文。又損益相抵，係指損害賠償之債權人基於

    與受損害之同一原因事實並受有利益，其請求之賠償金額，

    應扣除所受之利益而言，此觀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自明。債

    權人倘非基於與受損害同一原因事實並受有利益，自無上開

    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03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而查，勞保費係由勞保局收取，原告雖因被告高雄

    區漁會於上開期間未投保而短繳勞保費，然被告並未能證明

    原告應補繳勞保費之義務已獲免除，且所受損害之一方為勞

    保局而非被告高雄區漁會，自非屬同一原因事實，即無民法

    第216條之1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得損益相抵之適用；況依民

    法第216條之1損益相抵原則之精神乃在避免債權人受不當之

    利益，而原告亦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投保致須另行支出國民

    年金保險費37,004元，高於其在上開期間所應繳納之勞保費

    (含就業保險費)35,164元，此有勞保局115年4月14日函文可

    佐(參本院卷第473頁)，自難認原告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投

    保之行為而獲有利益，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並非可採。

(三)原告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而消滅：

 1、按投保單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0條規定，為其所屬員工辦

    理參加勞工保險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其對國家言，固

    係履行公法上義務，然勞工保險與普通保險不同，同條例第

    6條規定勞工參加勞工保險，並以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

    位，係強制的，上開第10條法文，亦為硬性規定，是故該第

    10條之規定，應解釋為強行的契約法規之一種，勞工與投保

    單位之間，乃具有私法上之委任關係，從而勞工由同條例第

    72條第1項規定所取得對投保單位之損害賠償債權，自不能

    謂非因投保單位不履行債務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

    第125條規定，其消滅時效期間應為15年（最高法院87年度

    台上字第2540號判決要旨參照）。復依勞保條例第58條第2

    項第2款規定，勞工得請求老年給付者，係以其參加保險之

    年資年滿15年，年滿55歲而退職者為前提要件。故老年給付

    之請求權，於勞工退休時始發生，其消滅時效應自斯時起算

    。亦即雇主違反義務未為勞工辦理勞工保險手續之初，勞工

    之老年給付請求權尚未發生，殊難以該違反義務之時點，為

    開始計算勞工未能領取老年給付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

    時效期間（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70號民事判決、86年

    度台上字第374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2、本件原告以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於上開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

    ，致其於退休後領取之老年給付短少而受有損害，依勞保條

    例第72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以原

    告得請領老年給付時起算請求權時效。而原告係於114年1月

    間方辦理退休並請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此有勞保局11

    5年1月12日函文存卷可佐(參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故

    其老年給付之請求權，於退休時才發生，而原告於114年6月

    6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狀戳章可參（參本院卷第7頁）

    ，顯然其請求權之時效並未消滅，被告辯稱原告之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權業已罹於時效云云，不足採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高雄

    區漁會給付10,4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7

    月1日(參本院卷第95頁至第97頁送達回證)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自114年6月1

    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連帶給付原告2,62

    3元，均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被告吳敏貞連帶給

    付部分，則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勞動事件，就主文第1項至第2項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

    ，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諭知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免為

    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

　　爰不予一一詳予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64號

原      告  黃莉茗  



被      告  高雄區漁會



法定代理人  黃一茂  

訴訟代理人  江雍正律師

            陶德斌律師

            黃宣喻律師

被      告  吳敏貞  





訴訟代理人  唐小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高雄區漁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肆佰玖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七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高雄區漁會應自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一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陸佰貳拾參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高雄區漁會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肆佰玖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每期以新臺幣貳仟陸佰貳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原為被告高雄區漁會之員工，平均月投保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5,800元，投保年資為40.92月，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15日退休，依法得按月請領勞保年金給付。惟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3年12月31日將原告違法資遣，致原告無法提供勞務給付，原告不服，向鈞院起訴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歷經三審判決確認被告係違法資遣，兩者間之僱傭關係存在確定，被告高雄區漁會遂不得不依法院判決，於107年4月20日將原告復職。而被告高雄區漁會自104年1月12日起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為退保申報，並於107年4月20日申報加保，因此，原告退休後申請按月給付之勞保老年給付，亦因被告高雄區漁會之違法資遣而未計入自104年1月12日起至107年1月19日合計3.3年之年資，致原告終身受有每月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因被告高雄區漁會與原告間存有僱傭關係，被告高雄區漁會未依債之本旨履行，且違法未於上開期間為原告投保勞保，自應依民法第227條、第231條、第184條及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等規定賠償原告每月少領之勞保老年給付，另被告吳敏貞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等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並依民法第28條及第185條規定與被告高雄區漁會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目前每月受領之勞保老年給付金額為33,023元，惟倘被告高雄區漁會未合法解雇而於上開期間繼續投保，則原告每月所得領取之勞保老年給付應為35,646元，短少2,623元，是原告自114年1月退休至本件起訴即114年6月前所已領取之4個月老年給付共計短少10,492元，且自114年6月1日起之每月勞保老年給付均短少2,623元，當應由被告二人連帶賠償。為此，爰依法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492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自114年6月1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連帶給付原告2,623元。

二、被告高雄區漁會則以：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然本件原告遭否准註銷退保紀錄，實係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行政處分)所導致，並非被告高雄區漁會之行為所造成，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與被告高雄區漁會之行為間並無因果關係。倘原告對於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之結果有所之爭執，自應循訴願、行政訴訟之救濟途徑以變更行政處分之決定，原告主張其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並向被告高雄區漁會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退步言之，縱認原告遭否准註銷退保紀錄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導致，然原告如在收受行政處分後放任其確定而不為救濟，顯係對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應予減輕或免除被告責任。又原告所主張被告高雄區漁會未為其投保之期間，原告亦無須繳納勞工保險費用，即原告受有無需支出勞工保險費用之利益，故依民法第216條之1之規定，就原告未為支出勞工保險費用之部分，與本件請求顯屬同一原因事實，自應從其得請求之金額中予以扣除。再者，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即知悉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審定之內容，原告於斯時已知悉其得提出損害賠償之訴，然原告未為提起，原告遲至114年6月間始提出本件損害賠償之訴，顯已逾越民法第197條規定之兩年除斥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吳敏貞則以：依漁會法第51-2條規定，各級漁會人事管理辦法(含人事評議、編制員額、職等及聘僱資格、薪給、就職、離職、考核獎懲、資遣、退休、撫卹與服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亦頒訂有漁會人事管理辦法，依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第1項第4款規定：除總幹事外編制員工之資遣事項屬人事評議委員會之職掌，故非總幹事即被告吳敏貞能擅專自行決定。況且，有關被告高雄區漁會對原告之資遣案，前經被告高雄區漁會對被告吳敏貞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亦經鈞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28號判決認定被告吳敏貞並無故意過失，故原告對被告吳敏貞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再原告既於107年12月21日收到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於該案即主張104年1月12日至107年4月20日勞保年資中斷影響其權益，則原告遲至114年6月6日始提起本件請求，應已罹於其所主張侵權行為之2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任職於被告高雄區漁會，嗣於103年12月31日遭被告高雄區漁會資遣，原告向本院對被告高雄區漁會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經本院以104年度勞訴字第6號判決原告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經高雄高分院以原告解雇不符最後手段性原則為由，以104年度重勞上字第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改判原告勝訴，並經最高法院以106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確定，原告並於107年4月20日復職。

(二)被告於上開判決確定後，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7年5月14日向勞保局請求註銷將原告退保之紀錄，然經勞保局函復不予同意，原告不服而申請爭議審議，並經勞動部於107年12月26日駁回申請審議，原告不服再提起訴願，而經勞動部於108年8月14日訴願駁回。

(三)被告高雄區漁會向被告吳敏貞因上開違法資遣一事請求損害賠償，經本院以109年度重訴字第128號判決以被告吳敏貞無故意過失為由駁回原告請求並確定在案。

(四)原告於114年1月經勞保局核定老年給付為每月33,023元，並按月於次月月底前發放。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任職被告高雄區漁會期間應為勞保條例所定之強制投保對象：

 1、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一、受僱於僱用勞工5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二、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各投保單位應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款、第1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任職於被告高雄區漁會，嗣於103年12月31日遭被告高雄區漁會資遣，原告向本院對被告高雄區漁會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經本院以104年度勞訴字第6號判決原告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經高雄高分院以被告高雄區漁會解雇不符最後手段性原則為由，以104年度重勞上字第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改判原告勝訴，並經最高法院以106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426頁)，並有上開判決書存卷可佐(參本院卷第19頁至第41頁)，洵足認定；又原告嗣於114年1月15日自被告高雄區漁會退休，此據原告陳述在卷(參本院卷第7頁)，且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44頁)，並有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可稽(參本院卷第140頁至第141頁)，堪認原告與被告高雄區漁會之僱傭關係存在期間係自77年6月13日起至114年1月15日止。又被告高雄區漁會所僱用之勞工乃5人以上，此觀其於上開訴訟中所陳：「伊之聘僱人員自103年12月1日至104年10月1日從113人降為102人」等語可徵(參本院卷第38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民事判決)，則依前揭規定，被告高雄區漁會自應於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至114年1月15日止之在職期間均為原告投保勞保。

(二)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老年給付短少之損失：

 1、復按，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到職、入會、到訓、離職、退會、結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勞保條例第11條本文定有明文，是勞保之加、退保係採由投保單位申報之制度。再按，年滿60歲，保險年資合計滿15年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保條例第58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分別載有明文。

 2、而依前所述，被告高雄區漁會應於原告自77年6月13日起至114年1月15日止之在職期間均為原告投保勞保，惟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4年1月12日將原告退保，並於107年4月20日始加保，乃違反上開勞保條例在職期間應強制投保之規定，且衡以雇主將勞工退保，一般情形下，通常均會造成勞工保險年資短少之損失，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無疑義。從而，被告高雄區漁會違法資遣原告並將其退保，原告因而保險年資短少，受有每月老年年金給付金額短少之損失，其間顯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賠償其所受每月老年年金給付短少金額之損失，應屬有據。

 3、被告高雄區漁會雖辯稱原告受有少領老年給付之損害係肇因於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否准註銷退保紀錄之申請所致，且原告之後未提行政救濟，故原告與有過失云云(參本院卷第144頁至第145頁)，惟依前揭勞保條例第11條本文規定，有關加、退保係採由投保單位申請之制度，勞保局僅係依投保單位之申請而受理被保險人之加、退保，則被告高雄區漁會於104年1月12日將原告退保，嗣雖向勞保局申請註銷退保紀錄，然該退保既為被告高雄區漁會所申請，且勞保條例亦未賦予勞保局得註銷退保紀錄之權限，則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以勞保局無從註銷被告高雄區漁會所為之退保紀錄為由而否准其申請(參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於法並無不合，自難謂該審定書之決定有何不法侵害或違法情事並因而導致原告受有短少老年給付之結果，亦與原告後續是否有對該審定書提起行政救濟無涉，是被告高雄區漁會辯稱原告之損失係因該審定書駁回註銷退保紀錄之申請所致，原告亦與有過失云云，礙難憑採。

 4、另原告雖主張被告吳敏貞應與被告高雄區漁會同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一節，然此為被告吳敏貞所否認，並辯稱依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關員工之資遣事項屬人事評議委員會之職掌，非總幹事能擅專自行決定，故其並無侵權行為等語。而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依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79條規定：「人事評議小組評議事項如下：四、除總幹事外編制員工之資遣、退休、優退、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參本院卷201頁)，可見有關編制員工之資遣事宜係由人事評議小組決定，並非得由總幹事所獨立決定，且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吳敏貞係以何方式而得以控制或影響人事評議小組作成違法資遣之決定等情，則原告主張被告吳敏貞應負侵權行為責任而與被告高雄區漁會連帶賠償云云，並非有據。

 5、準此，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賠償其所受每月老年年金短少金額之損失，於法有據。又依勞保局115年1月12日函文內容：關於原告老年給付情形，其於114年1月1日請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經本局按其保險年資40年又312日(以40年11月計)及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5,800元乘以1.55％計算，為29,049元(45,800元x40.92年x1.55％)，並按前述金額增給13.68％之展延年金，核定自114年1月起按月發給33,023元，目前續領中，又各該月份之給付款項係於次月底前匯入其本人指定之金融帳戶在案等語(參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復依勞保局115年2月2日之函文所載：倘被告高雄區漁會有於104年1月12日起至107年4月19日止此段期間有為原告參加勞保，則原告每月所得領取之老年年金給付金額為35,646元等語(參本院卷第269頁)，是原告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於104年1月12日起至107年4月19日止此段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致其投保年資短少，所受老年年金給付之差額損失為每月2,623元(計算式：35,646元-33,023元=2,623元)，則原告自114年1月退休至本件起訴即114年6月前所已領取之4個月老年給付共計短少10,492元(計算式：2,623x4個月=10,492)，並自114年6月1日起每月均受有老年年金2,623元之差額損失。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給付原告10,492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4年6月1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給付原告2,623元，洵屬有據。

 6、再被告高雄區漁會雖辯稱：其未為原告投保之期間，原告亦無須繳納勞工保險費用，即原告受有無需支出勞工保險費用之利益，故依民法第216條之1之規定應自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中扣抵云云。惟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又損益相抵，係指損害賠償之債權人基於與受損害之同一原因事實並受有利益，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而言，此觀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自明。債權人倘非基於與受損害同一原因事實並受有利益，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0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查，勞保費係由勞保局收取，原告雖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於上開期間未投保而短繳勞保費，然被告並未能證明原告應補繳勞保費之義務已獲免除，且所受損害之一方為勞保局而非被告高雄區漁會，自非屬同一原因事實，即無民法第216條之1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得損益相抵之適用；況依民法第216條之1損益相抵原則之精神乃在避免債權人受不當之利益，而原告亦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投保致須另行支出國民年金保險費37,004元，高於其在上開期間所應繳納之勞保費(含就業保險費)35,164元，此有勞保局115年4月14日函文可佐(參本院卷第473頁)，自難認原告因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投保之行為而獲有利益，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並非可採。

(三)原告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而消滅：

 1、按投保單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0條規定，為其所屬員工辦理參加勞工保險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其對國家言，固係履行公法上義務，然勞工保險與普通保險不同，同條例第6條規定勞工參加勞工保險，並以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係強制的，上開第10條法文，亦為硬性規定，是故該第10條之規定，應解釋為強行的契約法規之一種，勞工與投保單位之間，乃具有私法上之委任關係，從而勞工由同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所取得對投保單位之損害賠償債權，自不能謂非因投保單位不履行債務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125條規定，其消滅時效期間應為15年（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40號判決要旨參照）。復依勞保條例第58條第2項第2款規定，勞工得請求老年給付者，係以其參加保險之年資年滿15年，年滿55歲而退職者為前提要件。故老年給付之請求權，於勞工退休時始發生，其消滅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亦即雇主違反義務未為勞工辦理勞工保險手續之初，勞工之老年給付請求權尚未發生，殊難以該違反義務之時點，為開始計算勞工未能領取老年給付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70號民事判決、86年度台上字第374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2、本件原告以被告高雄區漁會未於上開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致其於退休後領取之老年給付短少而受有損害，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以原告得請領老年給付時起算請求權時效。而原告係於114年1月間方辦理退休並請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此有勞保局115年1月12日函文存卷可佐(參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故其老年給付之請求權，於退休時才發生，而原告於114年6月6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狀戳章可參（參本院卷第7頁），顯然其請求權之時效並未消滅，被告辯稱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業已罹於時效云云，不足採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給付10,4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7月1日(參本院卷第95頁至第97頁送達回證)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被告高雄區漁會自114年6月1日起至原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次月底前連帶給付原告2,623元，均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被告吳敏貞連帶給付部分，則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勞動事件，就主文第1項至第2項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諭知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

　　爰不予一一詳予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